附件：

农学部2009年科级干部聘任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学校的总体部署，根据吉林大学《关于开展科级干部聘任工作的通知》（校人字[2009]44号文）、《吉林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暂行办法》（校人字[2002]22号文）以及农学部《关于下达各单位科以下管理人员编制的通知》(部发[2009]8号文)，结合学部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遵循原则

1.党管干部的原则；

2.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

3.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

4.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5.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6.依法办事的原则。

二、聘任范围

1.为保证单位总人数不超编，单位总人数有空额的空缺科级岗位可在学部范围内公开招聘；单位总人数满额的空缺科级岗位，在本单位进行聘任。

2.人数缺编的学部机关各处室空缺的科级干部岗位，在学部范围内招聘。

三、聘任条件

（一）基本条件

具有一定的政策及理论水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工作经验；爱岗敬业，团结同志，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并能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与监督。

（二）基本资格

1.副科级岗位

原则上应具有国民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研究生毕业从事管理工作一年以上或本科毕业从事管理工作三年以上；年龄在35周岁以下。

2.正科级岗位

原则上应具有国民教育本科及以上学历；担任副科级职务满二年以上；年龄在40周岁以下。

各级别连任的，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四、聘任时间

聘任时间为2009年3月31日。各项数据统计时间截至到2009年3月31日。

五、组织领导

（一）学部成立正科级干部聘任考核组，具体负责正科级干部聘任工作中的资格审查、聘任考核等工作（名单另附）。

学部正科级干部聘任考核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人事处，负责正科级干部聘任的日常工作。

（二）有关各基层党委成立副科级干部聘任考核组，具体负责本单位副科级干部聘任工作。

（三）学部成立科级干部聘任工作争议调解组，负责科级干部聘任工作中的争议调解和违规行为的处理，其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陈  新

副组长：陈凯光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林  森、樊  钟、郭宗峰

科级干部聘任工作争议调解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纪监审办公室。

（四）学部人事处负责组织对新提任的正科级岗位考察对象的考察工作，各基层党委负责组织对新提任的副科级岗位考察对象的考察工作。

六、工作步骤、具体程序及时间安排

本次科级干部聘任工作，按照农学部《关于下达各单位科以下管理人员编制的通知》（部发[2009]8号文）中核定的人数，有空缺岗位的单位进行各级管理干部聘任，不超额聘任。正科级空缺岗位聘任由学部统一组织考核，副科级空缺岗位聘任由各基层党委负责组织考核后报学部人事处审核，经学部党委批准后，由学部统一下达聘任通知。

（一）正科级岗位的聘任工作。

1. 2009年5月11日-13日（3天），依据《关于下达各单位科以下管理人员编制的通知》（部发[2009]8号文）及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各单位提出用人需求、聘用条件、岗位职责和招聘范围报人事处。

2. 5月14日（半天），学部召开党委会，研究各单位提出的正科级岗位用人需求、聘用条件、岗位职责和招聘范围。

3.5月14日- 5月18日（3天），公布空缺正科级岗位、聘用条件、岗位职责和招聘范围，同时应聘正科级岗位人员的到人事处报名并填写《吉林大学农学部正科级岗位申报表》。

4.5月18日（1天），学部考核组办公室对申报人员进行条件和资格的审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人员，将审查结果报学部党委。

5.5月19日（1天），考核组组织召开聘任考核会，参加正科级岗位应聘的人员作应聘报告。考核组成员审查申报材料，采取投票的方式推荐正科级干部预备人选。

6.5月20日（1天），召开学部党委会，听取考核组情况汇报，确定正科级岗位考察对象。

7.5月20日-5月22日（2-3天），人事处组织对拟新提任的正科级考察对象进行考察。

8.5月25日（1天），召开学部党委会，听取考察情况汇报，研究确定正科级岗位聘任人选。

9.5月25日- 5月27日（3天），公示拟聘任人选。

10.5月28日，学部进行聘任。

（二）副科级岗位的聘任工作。
1. 5月28日-5月30日（3天），单位总人数不超（有空额或满额）且副科级岗位有空缺的各基层党委召开党委会, 依据《关于下达各单位科以下管理人员编制的通知》（部发[2009]8号文）及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研究本单位副科级岗位用人需求、聘用条件、岗位职责和招聘范围并报人事处。

2. 6月1日（1天），人事处审核后统一公布岗位。

3. 6月2日-6月4日（3天），各基层党委组织召开聘任考核会，确定副科级岗位拟聘任人选、对新提任的副科级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将拟聘任人选报学部人事处。

4. 6月5日（1天），召开学部党委会，确定副科级岗位拟聘任人选。

5. 6月6日-6月9日（4天），公示拟聘任人选。

6. 6月10日（1天），学部进行聘任。

七、要求

（一）科级干部聘任工作是关系到学部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关系到广大党政管理干部的切身利益。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周密组织、坚持标准、严格程序，按照要求和时间安排做好工作。
各单位在聘任工作期间，要遵守工作纪律，不得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打击报复，诽谤他人。如有违犯者，一经发现，将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二）在聘任过程中，应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其应聘资格或撤消其所聘任的职务，且三年内不得应聘高一级职务。对于情节严重的，可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1.伪造学历、学位证书的；

2.谎报工作业绩，弄虚作假的；

3.以不正当手段拉拢或贿赂聘任组织成员的；

4.诬陷、中伤其他应聘人员、聘任组织成员或其他有关人员的；

5.有其他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

（三）聘任组织成员借聘任工作之机，压制、打击、报复、诬陷应聘人员、收受贿赂的，经查证情况属实，由学部撤消其聘任组织成员资格。对于情节严重的，可给予纪律处分；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部聘任考核组办公室联系人：汤文庭

联系电话：86225

争议协调组办公室联系人：樊  钟

联系电话：8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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